
112.6.28修訂 

實踐大學經濟不利學生助學實施辦法 

一、 本辦法所稱之「經濟不利學生」係指具有本校學籍，並符合以下資格之學生： 

(一)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五)原住民族學生 

(六)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七)失親、受家暴、惡意遺棄或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之學生 

(八)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 歲子女之學生 

二、 申請者須負法律責任，若經審查發現身分不符或資料偽造，本校得取消其獎助資格外，並得追回獎助。 

三、 本辦法據悉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規定制訂，若有未盡事宜可參考相關法令及辦法執行。 

四、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經濟不利學生課業學習輔導助學金(第一階段) 

項目 

內容 

一、 協助經濟不利學生課業輔導且受輔學生，學期內參加不同類型之課程並繳交講座課堂心得，以

其班級成績排名、成績進步率檢視輔導成效。 

二、 同一學期內完成【跨域學習紀錄單】所定多元輔導課程，且完成輔導機制者，得以核發助學金。 

三、 依據「實踐大學經濟不利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實施。 

申請 

獎勵 
補助名額視每年經費調整，補助助學金 21,000 元 (7,000 元/月) 為原則 

申請 

程序 

需檢附資料： 

1. 經濟不利證明相關文件 

2. 跨域學習紀錄單 

3. 課業學習任務報名表 

4. 課程心得紀錄表 

二、經濟不利學生課業學習輔導助學金(第二階段) 

項目 

內容 

一、 協助經濟不利學生課業輔導且受輔學生，在學期開始之後，向輔導老師討論其本學期所訂定的

任務及目標。 

二、 同一學期內完成【跨域學習紀錄單】所定多元輔導課程，且完成輔導機制者，得以核發助學金。 

三、 依據「實踐大學經濟不利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實施。 

申請 

獎勵 
補助名額視每年經費調整，補助助學金 8,500 元為原則 

申請 

程序 

需檢附資料： 

1. 經濟不利證明相關文件 

2. 跨域學習紀錄單 

3. 助學任務報名表 

4. 第二階段反思報告 

 

  



三、經濟不利學生專業證照助學金 

項目 

內容 

一、 學校開設相關系所專業證照輔導課程，提供經濟不利學生報考專業證照，須達學校規定參與輔

導課程時數。 

二、 同一學期內完成【跨域學習紀錄單】所定多元輔導課程，且考取合格認證證書者，得以核發助

學金。未通過者，提供報名收據正本或到考證明，補助報名費。 

三、 依據「實踐大學經濟不利學生專業證照助學金實施要點」實施。 

申請 

獎勵 
補助名額視每年經費調整，補助助學金 6,000-10,000 元為原則(未通過者補助報名費) 

申請 

程序 

需檢附資料： 

1. 經濟不利證明相關文件 

2. 跨域學習紀錄單 

3. 專業證照助學金報名表(每項證照一張表) 

 

四、經濟不利學生校外競賽助學金 

項目 

內容 

一、 為鼓勵經濟不利學生參與校外競賽活動，藉由專業發展的課外隱性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與就業競爭力，以學校在學學生名義參加臺灣地區；大陸、港、澳地區;其他國際地區之校外

競賽得提出申請，每項競賽補助一次助學金，若因而獲獎者，則再另外獎助，同一項競賽以申

請一次為限。 

二、 學校開設相關系所專業技能輔導課程，提供經濟不利學生精進專業能力，須達學校規定參與輔

導課程時數。 

三、 同一學期內完成【跨域學習紀錄單】所定多元輔導課程，且完賽者，得以核發助學金。 

四、 依據「實踐大學經濟不利學生校外競賽助學金實施要點」實施。 

申請 

獎勵 
補助名額視每年經費調整，補助助學金 3,000-10,000 元為原則 

申請 

程序 

需檢附資料： 

1. 經濟不利證明相關文件 

2. 跨域學習紀錄單 

3. 校外競賽助學金報名表(每項競賽一張表) 

4. 校外競賽參賽證明(競賽等級) 

五、經濟不利學生職涯培育輔導助學金 

項目 

內容 

一、 透過職涯輔導系列講座及活動，提升學生融入自我探索、培養優勢能力及共通職能等內涵，期

能增進學生職涯知能及對自我的認識，須全程參與學校開設職涯培育課程及一對一生涯諮詢。 

二、 學生於申請時，繳交初版履歷自傳；於課程輔導後，繳交修正之第二版履歷自傳；經生涯諮詢

後，繳交第三版履歷自傳，經諮詢老師確認，並繳交課程心得相關資料。 

三、 同一學期內完成【跨域學習紀錄單】所定多元輔導課程，且完成輔導機制者，得以核發助學金。 

四、 依據「實踐大學經濟不利學生職涯培育輔導助學金實施要點」實施。 

申請 

獎勵 
補助名額視每年經費調整，補助助學金 5,000 元為原則 

申請 

程序 

需檢附資料： 

1. 經濟不利證明相關文件 

4. 證照影本(正本驗畢歸還) 

未通過者檢附繳費收據影本或到考證明 

5. 感謝小卡 

6. 考照心得 

5. 參賽證明、作品資料(正本驗畢歸還)、活動 

照片及競賽辦法 

6. 感謝小卡 

7. 參與競賽心得 



2. 跨域學習紀錄單 

3. 職涯培育輔導助學金申請表 

4. 履歷自傳(依課程進度共繳交三版履歷) 

5. 課程心得 

六、經濟不利學生校外實習助學金 

項目 

內容 

一、 本校各系專業實習依其領域特性，進行企業評估及職缺媒合作業，為輔導學生於實習期間適應，

以及實習自我生涯探討，故設立此輔導機制。 

二、 須於實習前，全程參與學校開設職涯培育課程。另須於實習中及實習結束後，各參與一次一對

一生涯諮詢。 

三、 同一學期內完成【跨域學習紀錄單】所定多元輔導課程，且完成輔導機制者，得以核發助學金。 

四、 依據「實踐大學經濟不利學生校外實習助學金實施要點」實施。 

申請 

獎勵 
補助名額視每年經費調整，補助助學金 5,000 元為原則 

申請 

程序 

需檢附資料： 

1. 經濟不利證明相關文件 

2. 跨域學習紀錄單 

3. 校外實習助學金申請表 

4. 履歷自傳(依課程進度共繳交兩版履歷) 

5. 課程心得 

七、經濟不利學生課外活動學習助學金 (高雄校區) 

項目 

內容 

一、 培養經濟不利學生參與公共事務之素養及課外活動領域學習之能力，須參與學校舉辦或認定之

公益性質或企業參訪活動至少 1 場次，並繳交活動反思心得五百字（含）以上。 

二、 須參加學校舉辦或認定之課外學習活動相關系列講座至少 2 場次（含）以上。 

三、 須參加學校所指定之校內課外學習活動或學校認定之校外非營利組織所舉辦之課外學習活動

30 小時（含）以上。 

四、 同一學期內完成【跨域學習紀錄單】所定多元輔導課程，且完成輔導機制者，得以核發助學金。 

五、 依據「實踐大學高雄校區經濟不利學生課外活動學習助學金實施要點」實施。 

申請 

獎勵 
補助名額視每年經費調整，補助助學金 10,000 元為原則 

申請 

程序 

需檢附資料： 

1. 經濟不利證明相關文件 

2. 跨域學習紀錄單 

3. 經濟不利學生課外活動學習助學金申請表 

4. 經濟不利學生課外活動學習助學金-認證表 

  a.指定活動認證 

  b.講座證明 

  c.課外學習活動照片 

  d.活動反思心得 

  e.活動時數登錄 

5. 課程心得 

 



八、身心障礙學生學習發展助學金 

項目 

內容 

一、 學生與專責輔導員討論學習策略與目標，輔導員於期中追蹤學生學習進度，修正彈性目標。並

透過每月學習心得撰寫檢視自我學習之狀況，調整學習狀態提升學習效能。 

二、 須參與學校舉辦或認定之資源教室主辦活動至少 5 場次，並於活動後撰寫一篇千字心得感想予

以輔導員審核。 

三、 同一學期內完成【跨域學習紀錄單】所定多元輔導課程，且完成輔導機制者，得以核發助學金。 

四、 依據「實踐大學身心障礙學生學習發展助學金實施要點」實施。 

申請 

獎勵 
補助名額視每年經費調整，補助助學金 10,000 元為原則 

申請 

程序 

需檢附資料： 

1. 經濟不利證明相關文件 

2. 跨域學習紀錄單 

3. 學習發展任務報名表 

4. 課程心得 

5. 閱讀心得 

九、身心障礙學生生涯發展助學金 (台北校區) 

項目 

內容 

一、 斜槓培力發展計劃：利用創意、創業相關課程與經驗分享，讓學生進一步組織團隊、發想實作

企劃。第一階段於期初提出企劃案並通過審核，第二階段完成實作執行整體企劃案。 

模擬面試企劃：資源教室釋出模擬職缺內容，學生針對職缺內容撰寫履歷，並和老師討論內容、

經過修改，完成投遞適當履歷應徵職缺。 

二、 同一學期內完成【跨域學習紀錄單】所定多元輔導課程，且完成輔導機制者，得以核發助學金。 

三、 依據「實踐大學臺北校區身心障礙學生生涯發展助學金實施要點」實施。 

申請 

獎勵 
補助名額視每年經費調整，補助助學金 10,000 -20,000 元為原則 

申請 

程序 

需檢附資料： 

1. 經濟不利證明相關文件 

2. 跨域學習紀錄單 

3. 生涯發展任務報名表 

4. 斜槓培力企劃書/模擬面試履歷 

5. 未來生涯發展企畫書 

6. 課程心得 

註： 

一、 申請者須具正式學藉之在學學生。 

二、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及本校自籌經費項下勻支；以優先完成繳交相關證明資料者先

後順序辦理，實際補助金額及獎勵名額之增減，得視當年度高教深耕計畫補助經費總額及實際情形調整，

經費用罊即停止受理。 

三、 本辦法相關各項輔導暨獎助要點及訊息，以本校公告為主。如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將依本校

相關防疫措施及規定滾動調整。 


